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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77        证券简称：新潮能源        公告编号：2024-007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关于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投诉相关事项的监

管工作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此次转让所涉烟台扬帆和 SEH全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的交易。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潮能源”）于 2024 年 4 月

12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贵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关于山东新潮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投诉相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4】0282 号），以

下简称“《工作函》”），主要内容如下： 

一、请你公司补充披露美国公司 Surge Energy Capital Holdings Company、

Seewave Capital Holdings Company 的基本信息，包括但不限于股东构成、成立

时间、主要财务数据，法定代表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重要人员的任命安排，

日常经营决策程序等重要信息，并说明短期内两次转让的主要考虑，以及可能对

公司后续经营产生的重大影响。 

二、相关材料显示，合伙协议约定 Seewave Capital Holdings Company 担任

宁波鼎亮的执行事务合伙人，自主、全权执行合伙事务，由其全权决定并实施利

润分配事项。（1）请公司核实上述材料信息是否属实，并进一步说明 Seewave 

Capital Holdings Company 全权决定上述事项的主要考虑，以及是否会对其他合

伙人利益造成不当损害。（2）前董事长刘珂担任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的主要考虑，

说明其所具备的决策权限，能否自主决策资产处置、分红等重大事项，是否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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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公司对海外核心资产失去控制力。 

三、请公司补充披露上述交易的决策流程、评估和作价依据，并明确说明是

否存在未按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的情况。 

根据工作函的相关要求，公司对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现特此说明如下： 

一、关于美国全资子公司的基本信息及宁波鼎亮 GP 份额转让安排 

1、Surge Energy Capital Holdings Company（以下简称“SEC”） 于 2023 年

3 月 6 日公司名称核准并成立，于 2023 年 3 月 14 日发行股份并正式设立。

Seewave Energy Holdings Company（以下简称“SEH”）于 2019 年 7 月 26 日公

司名称核准并成立，于 2023 年 2 月 23 日发行股份并正式设立。 

2、新潮能源通过宁波鼎亮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

鼎亮”）（持股 79%）及浙江犇宝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21%）间接持有美国

Surge Energy US Holdings Company（以下简称“Surge Energy”）100%股权。Surge 

Energy 持有 SEC 和 SEH 100%的股权；即 SEC 与 SEH 均为公司 100%持股的下

属子公司。 

3、SEC 和 SEH 均为“空壳”持股平台，未开展任何经营活动。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SEC 资产总额 15 万美元，其中，现金 149,554 美元；SEH 资产总

额 15 万美元，其中长期投资 15 万美元。 

综上：烟台扬帆、SEC 与 SEH 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之间的合伙份额转

让仅为公司股权结构的内部调整，无论是调整前还是调整后，公司对宁波鼎亮一

直持有 100%的股权，宁波鼎亮始终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不会影响公司对宁波

鼎亮的有效控制，亦不会对公司后续经营产生任何不利影响。 

二、份额转让的考虑及后续对上市公司影响 

2018 年之前的历史遗留问题导致公司在 2023 年初时直接面临一系列风险。 

公司管理层经慎重考虑，基于《合伙企业法》六十七及六十八条的规定，决

定在实质维持公司对美国子公司与油气资产 100%控制、且不触发资产负债变化

的前提下，通过在合并报表范围内股权结构的微调，以最小的变化与成本，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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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法律屏障，防范公司失去对宁波鼎亮、乃至美国子公司及美国油气资产控制

权的重大危机，确保上市公司对海外核心资产的稳定控制、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

中小股东的利益。 

三、 美国子公司管理制度及核心管理层任职 

全资子公司 SEC 和 SEH 作为“空壳”控股公司，不开展任何经营活动，其董

事兼 CEO 为刘珂先生；财务总监、公司秘书为 James Welch 先生。 

根据公司《总经理工作细则》第六条的规定，总经理有权研究确定权属公司

外派董事、监事和权属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人选方案。因此，境

内子公司宁波鼎亮、境外子公司 SEH 的管理层的聘任权限都归属于公司总经理。

基于对刘珂先生及 James Welch 先生专业能力的认可、及两位对公司境内外业务

的熟悉程度，公司总经理决定聘任刘珂先生及 James Welch 先生在宁波鼎亮与境

外子公司 SEH 担任相应职务。同时美国子公司配备了一整套完整且完善的管理

体系与制度，由包括美国、加拿大、中国等国十余位国际专业人才组成核心管理

团队。 

公司实际掌握海外资产的处置、管理等重大事项的决策权。SEH 的执行董

事、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岗位不具有自主决策资产处置、分红等重大事项的权限，

该岗位任职人员应根据上级公司决策及东道国法律和子公司制度规定履行职责。

公司若需实施资产处置、分红等重大事项（无论境内境外）均应根据上市公司相

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履行必要的审批、决策程序并依法信息披露。 

四、宁波鼎亮执行事务合伙人变更涉及的决策和信息披露程序 

2023 年 2 月，公司国内与美国管理班子就宁波鼎亮 GP 变更事宜开展了会

议讨论，并达成一致意见，随后公司相关部门人员通过 OA 系统履行了文本、用

印、款项划付等一系列审批流程，由总经理刘斌先生批准后，交公司人员具体执

行；以上全程留痕。 

宁波鼎亮分别于 2023 年 5 月 5 日、2023 年 6 月 20 日召开合伙人会议，一

致同意进行烟台扬帆与 SEC、SEC 与 SEH 之间分别关于宁波鼎亮 0.01%的财产

份额（对应认缴出资额 100 万元）的转让。前述交易属于同一控制下股权架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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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均按照原始出资即人民币 100 万元的价格进行转让，转让款已支付到位。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1.22 条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与

其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控制的其他主体发生的或者上述控股子公司、

控制的其他主体之间发生的交易，可以免于按照本章规定披露和履行相应程

序……”，烟台扬帆、SEC 及 SEH 均为上市公司并表范围内且 100%控股的子公

司，可以适用前述规定。 

并且两次份额转让均按照原值 100 万元人民币对价，未达到相关披露标准。

基于市场及监管部门的关注，公司拟于近期披露的 2023 年年度报告中做相关披

露予以澄清。 

特此公告。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4 月 18日 


